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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租赁  

 

引言 

１．本准则规范承租人和出租人对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

露。 

２．本准则不涉及： 

（１）开采或使用石油、天然气、林木、金属及其他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租赁协议； 

（２）土地使用权的租赁协议； 

（３）电影、录像、剧本、文稿、专利和版权等项目的许可使用协议。 

定义 

３．本准则所使用的下列术语，其定义为： 

（１）租赁，指在约定的期间内，出租人将资产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租金的协

议。 

（２）租赁期，指租赁合同规定的不可撤销的租赁期间。 

如果承租人有权选择继续租赁该资产，而且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

会行使这种选择权，则不论是否再支付租金，续租期应当包括在租赁期内；如果租赁合

同规定承租人享有优惠购买选择权，而且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

这种选择权，则租赁期最长不得超过自租赁开始日起至优惠购买选择权行使之日止的期

间。 

（３）不可撤销租赁，指只在以下一种或数种情况下才可撤销的租赁： 

  ①发生某些很少会出现的或有事项； 

 ②经出租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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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承租人与原出租人就同一资产或同类资产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 

 ④承租人支付了一笔足够大的额外款项。 

（４）担保余值，就承租人而言，是指由承租人或与其有关的第三方担保的资产余

值；就出租人而言，是指就承租人而言的担保余值加上独立于承租人和出租人、但在财

务上有能力担保的第三方担保的资产余值。其中，资产余值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估计的租

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５）未担保余值，指租赁资产余值中扣除就出租人而言的担保余值以后的资产余

值。 

租赁的分类 

４．承租人和出租人应当在租赁开始日将租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 

企业应当将起租日作为租赁开始日。但是，在售后租回交易下，租赁开始日是指买

主（即出租人）向卖主（即承租人）支付第一笔款项之日。 

５．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所有

权最终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 

上述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风险是指，由于经营情况变化造成相关收益的变动，以及

由于资产闲置、技术陈旧等造成的损失等；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报酬是指，在资产可使

用年限内直接使用资产而获得的经济利益、资产增值，以及处置资产所实现的收益等。 

６．经营租赁是指除融资租赁以外的其他租赁。 

７．企业在对租赁进行分类时，应当全面考虑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所有权是否转

移给承租人、承租人是否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租赁期占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的

比例等各种因素。满足以下一项或数项标准的租赁，应当认定为融资租赁： 

（１）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２）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价预计将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

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 

（３）租赁期占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的大部分。但是，如果租赁资产在开始租赁

前已使用年限超过该资产全新时可使用年限的大部分，则该项标准不适用。 

（４）就承租人而言，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

赁资产原账面价值；就出租人而言，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

开始日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但是，如果租赁资产在开始租赁前已使用年限超过该资产

全新时可使用年限的大部分，则该项标准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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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准则所称最低租赁付款额是指，在租赁期内，承租人应支付或可能被要求支付的

各种款项（不包括或有租金和履约成本），加上由承租人或与其有关的第三方担保的资

产余值。但是，如果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价预计将远低于行使

选择权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

选择权，则购买价格也应当包括在内。或有租金是指，金额不固定、以时间长短以外的

其他因素（如销售百分比、使用量、物价指数等）为依据计算的租金。履约成本是指，

在租赁期内为租赁资产支付的各种使用成本，如技术咨询和服务费、人员培训费、维修

费、保险费等。 

本准则所称最低租赁收款额是指，最低租赁付款额加上独立于承租人和出租人、但

在财务上有能力担保的第三方对出租人担保的资产余值。 

（５）租赁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修整，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承租人的会计处理 

融资租赁 

８．在租赁开始日，承租人通常应当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

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

款的入账价值，并将两者的差额记录为未确认融资费用。但是如果该项租赁资产占企业

资产总额的比例不大，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可按最低租赁付款额记录租入资产和长期应

付款。 

９．承租人在计算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时，如果知悉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应

当采用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折现率；否则，应当采用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作为折

现率。如果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和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均无法知悉，应当采用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上述租赁内含利率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

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的折现率。 

１０．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承租人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租赁项目的

初始直接费用，如印花税、佣金、律师费、差旅费等，应当确认为当期费用。 

１１．未确认融资费用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摊。 

１２．承租人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时，可以采用实际利率法，也可以采用直线法、

年数总和法等。 

１３．计提租赁资产折旧时，承租人应当采用与自有应折旧资产相一致的折旧政策。

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将会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

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

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较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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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或有租金应当在实际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 

１５．承租人应当对融资租赁作如下披露： 

（１）每类租入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原值、累计折旧及账面净值； 

（２）资产负债表日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每年将支付的最低租赁付款额，以及以后

年度将支付的最低租赁付款额总额； 

（３）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余额； 

（４）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所采用的方法。 

经营租赁 

１６．经营租赁的租金应当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按直线法确认为费用；如果其他

方法更合理，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 

１７．承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确认为当期费用。 

１８．或有租金应当在实际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 

１９．承租人应当对重大的经营租赁作如下披露： 

（１）资产负债表日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每年将支付的不可撤销经营租赁的最低租

赁付款额； 

（２）以后年度将支付的不可撤销经营租赁的最低租赁付款额总额。 

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融资租赁 

２０．在租赁开始日，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作为应收融资租赁

款的入账价值，并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

之和的差额记录为未实现融资收益。 

２１．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出租人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租赁项目的

初始直接费用，如印花税、佣金、律师费、差旅费等，应当确认为当期费用。 

２２．未实现融资收益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配。 

２３．出租人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当期应当确认的融资收入；在与按实际利率

法计算的结果无重大差异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直线法、年数总和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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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超过一个租金支付期未收到租金的，应当停止确认融资收入，其已确认的融

资收入，应予冲回，转作表外核算。在实际收到租金时，将租金中所含融资收入确认为

当期收入。 

２５．出租人应当根据承租人的财务及经营管理情况，以及租金的逾期期限等因素，

分析应收融资租赁款的风险程度和回收的可能性，对应收融资租赁款减去未实现融资收

益的差额部分合理计提坏账准备。 

２６．出租人应当定期对未担保余值进行检查，至少于每年年末检查一次。 

如有证据表明未担保余值已经减少，应当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并将由此而引起

的租赁投资净额的减少确认为当期损失，以后各期根据修正后的租赁投资净额和重新计

算的租赁内含利率确定应确认的融资收入。如已确认损失的未担保余值得以恢复，应当

在原已确认的损失金额内转回，并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以后各期根据修正后的租赁

投资净额和重新计算的租赁内含利率确定应确认的融资收入。未担保余值增加时，不作

任何调整。其中，租赁投资净额是指，融资租赁中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之和与

未实现融资收益之间的差额。 

２７．或有租金应当在实际发生时确认为当期收入。 

２８．出租人应当对融资租赁作如下披露： 

（１）资产负债表日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每年将收到的最低租赁收款额，以及以后

年度将收到的最低租赁收款额总额； 

（２）未实现融资收益的余额； 

（３）分摊未实现融资收益所采用的方法。 

经营租赁 

２９．出租人应当按资产的性质，将用作经营租赁的资产包括在资产负债表上的相

关项目内。 

３０．经营租赁的租金应当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按直线法确认为收入；如果其他

方法更合理，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 

３１．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确认为当期费用。 

３２．对于经营租赁资产中的固定资产，应当采用出租人对类似应折旧资产通常所

采用的折旧政策计提折旧；对于其他经营租赁资产，应当采用合理的方法进行摊销。 

３３．或有租金应当在实际发生时确认为当期收入。 

３４．出租人应当披露每类租出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 



 
企业会计准则－租赁 

6 

售后租回交易 

３５．承租人和出租人应当根据本准则第４条至第７条的规定，将售后租回交易认

定为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 

３６．如果售后租回交易形成一项融资租赁，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予

递延，并按该项租赁资产的折旧进度进行分摊，作为折旧费用的调整；同时根据本准则

第８条至第１４条、第２０条至第２７条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３７．如果售后租回交易形成一项经营租赁，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予

递延，并在租赁期内按照租金支付比例分摊；并根据本准则第１６条至第１８条、第２

９条至第３３条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３８．承租人和出租人除应当按照本准则第１５条、第１９条、第２８条和第３４

条的规定进行披露外，还应当对售后租回合同中的特殊条款做出披露。 

衔接办法 

３９．对于本准则施行之日以前企业已经发生的租赁业务，其会计处理与本准则第

２４条和第２５条的规定不同的，应予追溯调整，其余的不作追溯调整；对于本准则施

行之日以后发生的租赁业务，则应当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附则 

４０．本准则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